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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煤炭行业标准ＭＴ７８—１９８４进行修订的标准。
本标准代替ＭＴ７８—１９８４《煤尘爆炸性鉴定方法》。
本标准与ＭＴ７８—１９８４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对

ＭＴ７８—１９８４的部分内容编写格式进行了规范；
ｂ）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２）；
ｃ）增加了“定义”（本标准３）；
ｄ）增加了“鉴定机构及人员、鉴定范围”（本标准４）；
ｅ）对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进行了设备更新（原标准１、本标准５）；
ｆ）增加了试验环境的要求（本标准５．４）；
ｇ）将“煤尘爆炸性鉴定用煤样的采取方法”（原标准附录Ａ）作为标准正式条文（本标准６）；
ｈ）将“岩石的采取方法”（原标准附录Ｅ）作为标准正式条文（本标准８）；
ｉ）修订了试验步骤（原标准３、本标准９）。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延松、张引合、黄维刚、刘新强。
原标准于１９８４年９月首次发布。
本标准是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由ＭＴ标准转为Ａ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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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尘爆炸性鉴定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尘爆炸性鉴定的鉴定机构、人员、鉴定范围、仪器设备、煤样的采取与缩制、鉴定试

样及工业分析试样的制备、岩石的采取与岩粉的制备、煤尘爆炸性鉴定的试验步骤及试验结果的评定以
及鉴定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大管状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对开采煤层和地质勘探煤层有无煤尘爆炸性的
鉴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１２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ＧＢ／Ｔ４７４　煤样的制备方法
煤矿安全规程

３　定义
下列定义和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鉴定试样　狊犪犿狆犾犲狌狊犲犱犳狅狉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煤炭经机械破碎研磨而成的、粒度小于０．０７５ｍｍ的煤样。

３．２　
火焰长度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犾犲狀犵狋犺
煤尘云燃烧着火以加热器为中心传播的火焰长度。

４　鉴定机构、人员、鉴定范围

４．１　鉴定机构及人员
煤尘爆炸性鉴定工作由国家授权的煤尘爆炸性鉴定机构进行。
煤尘爆炸性试验人员应进行岗前培训。

４．２　鉴定范围
新矿井的地质精查报告中，必须有所有煤层的煤尘爆炸性鉴定资料。生产矿井每延深一个新水平，

应进行一次煤尘爆炸性鉴定工作。

５　仪器设备

５．１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示意图如图１所示，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电气原理图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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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玻璃管；
　　２———除尘箱；
　　３———吸尘器；
　　４———压力表；
　　５———气室；
　　６———电磁阀；
　　７———调节阀；
　　８———微型空气压缩机；
　　９———试样管；
　　１０———弯管；
　　１１———铂丝；
　　１２———加热器瓷管；
　　１３———热电偶。

图１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示意图
５．２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的组成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由以下构件、仪器、设备组成：
ａ）　弯管：内径为Φ７ｍｍ，由不锈金属管制成。
ｂ）试样管：长为１００ｍｍ，内径为Φ９ｍｍ，喷料口直径为Φ（４．５～５）ｍｍ，由不锈金属制成。
ｃ）玻璃管：内径为Φ（７５～８０）ｍｍ，壁厚为３＋１ｍｍ，长为１４００ｍｍ，由九五硬质料玻璃制成；在一

端距管口４００ｍｍ处开一个直径为Φ（１２～１４）ｍｍ的小孔。
ｄ）除尘箱：外形尺寸（长×宽×高）为５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４７５ｍｍ；内设有挡板。
ｅ）吸尘器：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功率为１０００Ｗ。
ｆ）热电偶：长度１５０ｍｍ，直径Φ１．５ｍｍ，Ｋ分度型。
ｇ）加热器：将铂丝沿瓷管的螺纹槽缠绕，铂丝之间的间隔距离为１ｍｍ，共缠绕５０圈～５５圈，缠

绕段总长度比玻璃管的内径小６ｍｍ（每端的端点距管壁都为３ｍｍ），用铂丝将缠绕起点和终
点捆牢，并将导丝的一端固定在起点上，另一端引出玻璃管，热电偶的接点插在瓷管内，位于加
热丝的中部。

● 加热器瓷管：外径为３．８±０．２ｍｍ，内径为１．６＋０．２ｍｍ，长为１０５ｍｍ；在一端的３ｍｍ处起，表面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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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螺距为１．３ｍｍ、槽宽为０．３ｍｍ、槽深为０．１２＋０．０２ｍｍ的三角形螺纹槽，全长为７５ｍｍ；
在１２００℃温度下不发生弯曲变形；不与盐酸发生化学反应。

图２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电气原理图
● 铂丝：直径为Φ０．３ｍｍ，长１．１ｍ。
ｈ）微型空气压缩机：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额定压力为１ＭＰａ；额定流量为

０．３ｍ３／ｍｉｎ。　
ｉ）电磁阀：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额定压力为０．６ＭＰａ。
ｊ）气压表：表压０．２５ＭＰａ；精度２．５。
ｋ）气室：内径Φ４０ｍｍ，长１００ｍｍ；额定承压压力１ＭＰａ。
ｌ）电流表：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最大输入电流１０Ａ。
ｍ）数字温度显示仪：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０．３级ＰＩＤ智能调节；双四位显示；模

拟变送输出；上下限报警功能。
ｎ）控制仪：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移相控制范围０％～１００％；移相贮存范围０％～

１００％；测量精度０．２％ＦＳ±１字。
ｏ）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触点容量１０Ａ。
ｐ）时间继电器：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延时范围０ｓ～３０ｓ。
ｑ）交流变压器：线圈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功率１５０Ｗ；输入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

５０Ｈｚ；输出电压为ＡＣ４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
ｒ）可控硅：耐压５００Ｖ；额定电流３０Ａ。

５．３　其他仪器设备
ａ）　电热鼓风干燥箱：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频率为５０Ｈｚ；恒温波动度±１℃，能控制１０５℃～

１１０℃及４５℃～５０℃的温度。
ｂ）架盘天平：称量１００ｇ，感量０．１ｇ。
ｃ）干燥器：内径为Φ３００ｍｍ，附有带孔瓷板。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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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称量瓶：外径为Φ５０ｍｍ、高（除盖）３０ｍｍ及外径为Φ３０ｍｍ、高（除盖）２０ｍｍ，均为扁圆形。
ｅ）白铁盘：尺寸（长×宽×高）为１８０ｍｍ×１２０ｍｍ×１２ｍｍ。

５．４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的试验条件
煤尘爆炸性鉴定装置必须安装在通风良好并且安装有排风装置的实验室内。

６　煤样的采取与缩制

６．１　采样总则
６．１．１　以每一水平的每一煤层为单位，在新暴露的采掘工作面上采取煤样，由矿井的煤质和地质部门
共同确定能代表该煤层煤质特性的地段为采样地点。
６．１．２　在煤田地质勘探钻孔的煤芯中采取每个煤层的煤样。
６．１．３　采取的煤样中不包括矸石，在采样时混入煤样中的矸石也应除去。
６．１．４　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进行采样。
６．１．５　装样容器上必须系上不易损坏和污染的煤样采样标签。煤样采样标签内容见附录Ａ。
６．２　采样方法
６．２．１　煤层煤样

ａ）　首先平整煤层表面和扫净底板浮煤，然后沿着与煤层层理垂直的方向，由顶板到底板划两条直
线，当煤层厚度在１ｍ以上时，直线之间的距离为１００ｍｍ；当煤层厚度在１ｍ以下时为
１５０ｍｍ，在两条直线间采取煤样，刻槽深度为５０ｍｍ。

ｂ）在底板上铺一块塑料布或其他防水布，收集采下的煤样，除去矸石后全部装入口袋内，运输中
不得漏失。

ｃ）倾斜分层法开采厚煤层时，可在每个分层的回采工作面上按照刻槽法采取。
ｄ）水平分层法开采厚煤层时，沿煤层全厚，由上帮到下帮，在一条水平线上，按照刻槽法采取。

６．２．２　煤芯煤样
ａ）　煤层厚度小于２ｍ时，以全煤层煤芯作为一个煤样，煤层厚度大于２ｍ时，以１ｍ左右划为一

个人工分层，作为一个煤样。如果煤层很厚，当煤层上下部煤质有显著不同时，可将分层厚度
减小。

ｂ）如果煤芯是一个整齐的煤柱，用水洗净后，可用劈岩机等方法沿纵轴方向劈开，取四分之一部
分，剔除矸石。如果煤芯中不含矸石，也可在送煤质化验的二分之一煤柱中分取一半；也可在
破碎好的煤样中直接缩取煤样。

ｃ）如果取出的煤芯不整齐，碎块较多或全为碎块时，应先用水洗净煤样，除去泥浆、钢砂及杂质
等，干燥后分取四分之一部分。

６．３　煤样的缩制
按照ＧＢ／Ｔ４７４对煤样进行缩制。
对煤层煤样，在粒度小于３ｍｍ的条件下缩取０．８ｋｇ。
对煤芯煤样，在粒度小于６ｍｍ的条件下缩取０．８ｋｇ；当重量不能满足要求时，可缩取０．６ｋｇ。

６．４　煤样的包装
６．４．１　装袋

将缩制好的煤样分成两份，每份０．４ｋｇ（煤芯煤样不足时可取０．３ｋｇ），分别装在完好的厚塑料袋
内，每个煤样袋内放入一份塑料薄膜包裹好的标签。将袋口封好，然后倒过头来，再套上一个塑料袋，再
放入一份标签，封好袋口，标签的格式与附录Ａ相同。
６．４．２　装箱

将一式两份中的一个煤样袋装入木箱。木箱盖上要写有“鉴定煤样”字样。另一个煤样袋由供样单
位保存，直至对鉴定结果无疑问时为止；如有疑问，可将此样寄出送检。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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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煤样的验收
承担鉴定工作的单位收到煤样后，按附录Ｂ的格式对煤样袋中的标签内容进行登记。

７　鉴定试样及工业分析试样的制备

７．１　设备及工具
鉴定试样及工业分析试样的制备由以下设备及工具组成：
ａ）　颚式破碎机：进料口尺寸（长×宽）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最大进料粒度为４５ｍｍ，出料粒度为

１ｍｍ～６ｍｍ可调，功率为１．７ｋＷ。
ｂ）密封式制样粉碎机：装料重量１００ｇ，装料粒度≤１３ｍｍ，出料粒度＜０．２ｍｍ。
ｃ）自动振筛机：应符合直径Φ２００ｍｍ标准筛振筛的要求，在回转的同时进行振动。
ｄ）标准筛（分样筛）：筛子直径Φ２００ｍｍ，筛孔边长为０．０７５ｍｍ、０．２ｍｍ及１ｍｍ，并带筛底、

筛盖。
ｅ）分样器：小型二分器。
ｆ）白铁盘：铁盘尺寸（长×宽×高）为２６０ｍｍ×１４０ｍｍ×３０ｍｍ，由镀锌白铁皮制成。
ｇ）白铁铲：由镀锌白铁皮制成。
ｈ）毛刷：猪鬃毛刷。
ｉ）广口无色玻璃塞试剂瓶：容量为２５０ｍＬ及１２５ｍＬ。

７．２　破碎机械及用具的清扫
颚式破碎机、密封式制样粉碎机等，每更换一个煤样必须清扫干净。

７．３　鉴定试样与工业分析试样的缩分
先用颚式破碎机将煤样破碎到１ｍｍ以下，然后用三分器将煤样缩分成三份，装在三个瓶中，第一

份重量约为８０ｇ，装入１２５ｍＬ广口玻璃瓶中，用以制备鉴定试样；第二份重量约为５０ｇ，装入１２５ｍＬ
广口玻璃瓶中，用以制备工业分析试样；第三份重量约为１５０ｇ，装入２５０ｍＬ广口玻璃塞瓶中，作为存
查煤样。装有三份试样的瓶上要贴上标签，试样标签格式见附录Ｃ。
７．４　粉碎前煤样的干燥

缩分后的煤样，如果潮湿而难以粉碎时，应将煤样放入白铁盘中（煤样厚度不超过１０ｍｍ），置于空
气中晾干；或放在４５℃～５０℃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干燥，除去外在水分（以过筛时不糊筛网为准）。
７．５　鉴定试样的粉碎

用密封式制样粉碎机对７．３中第一份煤样进行粉碎，并用振筛机和筛孔为０．０７５ｍｍ的标准筛过
筛，使其全部通过筛子，装入原瓶中，作为鉴定试样。
７．６　鉴定试样的干燥

将鉴定试样放在白铁盘中（煤样厚度不大于１０ｍｍ），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在１０５℃～１１０℃温
度下干燥２ｈ，取出稍冷后放进装有硅胶的干燥器内，完全冷却后装入原瓶中备用。
７．７　存查煤样的保存时间

存查煤样的保存时间，从发出鉴定报告之日算起，有爆炸性的煤样，保存３个月，无爆炸性的煤样，
保存１年。保存１年的煤样，除瓶上必须贴有标签外，瓶内还应放入一个用塑料薄膜包好的标签。
７．８　工业分析试样的粉碎及分析

用密封式制样粉碎机对７．３中第二份煤样进行粉碎，并用振筛机和筛孔为０．２ｍｍ的标准筛过筛，
使其全部通过筛子，装入原瓶中，作为工业分析试样，按ＧＢ／Ｔ２１２进行工业分析，分析结束后，按附录
Ｅ填写工业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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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岩石的采取与岩粉的制备

８．１　岩粉原料的质量
采用石灰岩作为岩粉的原料，其化学成分应符合以下要求：不含砷，五氧化二磷不超过０．０１％，游

离二氧化硅不超过１０％，可燃物不超过５％，氧化钙不少于４５％。
８．２　岩石的采取
８．２．１　岩石采取总则

ａ）　采取的岩石要尽可能接近矿床的岩石性质。
ｂ）应在新暴露的岩层面上或采落不久的岩石堆上采取。
ｃ）不得采取含有其他夹石的岩石。
ｄ）采取的岩石必须附有采取说明书，岩石采取说明书格式见附录Ｄ。

８．２．２　岩石的采取方法
ａ）　在露天采石场或巷道的岩层上，选择适当地点，用刻槽法采取。刻槽的规格为宽度：深度＝２∶１，

具体尺寸应根据采取量来定。如果用刻槽法采取有困难时，可用挖块法采取，在岩层上布置若
干采石点，每点刨下５０ｍｍ～１００ｍｍ，每点采取的石块要尽量一样大。

ｂ）在岩石堆采取岩石时，可用布点拣块法采取，将岩石堆表面分成若干格子，在每个格子内的表
面层下１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处拣石块，石块尽量一样大。

８．３　岩粉的制备
８．３．１　岩石的粉碎

首先用颚式破碎机将岩石破碎到６ｍｍ左右，掺匀后，缩分到所需的数量。然后再用密封式制样粉
碎机粉碎，并用振筛机和筛孔为０．０７５ｍｍ的筛子过筛，使其全部通过筛子，将过筛后的岩粉混合均匀，
装在瓶中备用。
８．３．２　岩粉的干燥

将岩粉放在白铁盘中（岩粉厚度不大于１０ｍｍ），再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在１０５℃～１１０℃温度
下干燥２ｈ，取出稍冷后放进装有硅胶的干燥器内，完全冷却后装入原瓶中备用。

９　煤尘爆炸性鉴定的试验步骤

９．１　打开装置电源开关，检查仪器工作是否正常工作。
９．２　打开装置加热器升温开关，使加热器温度逐渐升温至（１１００±１）℃。
９．３　用０．１ｇ感量的架盘天平称取（１±０．１）ｇ鉴定试样，装入试样管内，将试样聚集在试样管的尾端，
插入弯管。
９．４　打开空气压缩机开关，将气室气压调节到０．０５ＭＰａ。
９．５　按下启动按钮，将试样喷进玻璃管内，造成煤尘云。
９．６　观察并记录火焰长度。
９．７　同一个试样做５次相同的试验，如果５次试验均未产生火焰，还要再作５次相同的试验。
９．８　作完５次（或１０次）试样试验后，要用长杆毛刷把沉积在玻璃管内的煤尘清扫干净。
９．９　对于产生火焰的试样，还要做添加岩粉试验：按估计的岩粉百分比用量配置总重为５ｇ的岩粉和
试样的混合粉尘，放在一个直径为Φ５０ｍｍ的称量瓶内，加盖后用力摇动，混合均匀。然后称取５份各
为１ｇ的混合粉尘，分别放在直径为３０ｍｍ的称量瓶内，逐个按上述试验步骤进行试验。在５次试验
中，如有一次出现火焰（小火舌），则应重新配置混合粉尘，即在原岩粉百分比用量的基础上再增加百分
之五，继续试验，直至混合粉尘不再出现火焰为止；如果第一次配置的混合粉尘在５次试验中均未产生
火焰，则应配置降低岩粉用量百分之五的混合粉尘，继续试验，直至产生火焰为止。
９．１０　对鉴定试样和添加岩粉的混合粉尘进行试验时，必须随时将试验结果记录在煤尘爆炸性鉴定原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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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记录表上，原始记录格式及内容见附录Ｆ。
９．１１　每试验完一个鉴定试样，要清扫一次玻璃管，并用毛刷顺着铂丝缠绕方向轻轻刷掉加热器表面上
的浮尘，同时开动实验室的排风换气装置，进行通风，置换实验室内的空气。

１０　鉴定试验结果的评定及鉴定报告

１０．１　鉴定试验结果的评定
１０．１．１　在５次鉴定试样试验中，只要有１次出现火焰，则该鉴定试样为“有煤尘爆炸性”。
１０．１．２　在１０次鉴定试样试验中均未出现火焰，则该鉴定试样为“无煤尘爆炸性”。
１０．１．３　凡是在加热器周围出现单边长度大于３ｍｍ的火焰（一小片火舌）均属于火焰；而仅出现火星，
则不属于火焰。
１０．１．４　以加热器为起点向管口方向所观测到的火焰长度作为本次试验的火焰长度；如果这一方向未
出现火焰，而仅在相反方向出现火焰时，应以此方向确定为本次试验的火焰长度；选取５次试验中火焰
最长的１次的火焰长度作为该鉴定试样的火焰长度。
１０．１．５　在添加岩粉试验中，混合粉尘刚刚不出现火焰时，该混合粉尘中的岩粉用量百分比即为抑制煤
尘爆炸所需的最低岩粉用量。
１０．２　鉴定报告

ａ）　对鉴定试样进行煤尘爆炸性试验后，必须填写“实验室煤尘爆炸性鉴定报告表”，鉴定报告表的
格式及内容见附录Ｇ。

ｂ）鉴定报告必须由鉴定人、审核人、负责人及鉴定单位签字盖章才能有效。
ｃ）鉴定报告表一式两份，一份由鉴定单位保存，另一份提供给供样单位。煤矿企业应根据鉴定结

果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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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煤样采样标签内容

　　供样单位：（单位公章）
煤样编号：
煤层名称：
采样地点：
采样日期：
采样人姓名：（签字）
技术负责人姓名：（签字）　　　　　　　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姓名：（签字）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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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登记簿的格式

鉴定试
样编号

供样
单位

通信
地址

煤样
编号

煤层
名称

采样
地点

煤样
粒度

有无
矸石

采样
日期

采样人
姓名

收样
日期

收样人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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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试样的标签格式

　　鉴定试样编号：
供样单位：
试样编号：
煤层名称：
采样地点：
制样日期：
试样粒度：
试验项目（爆炸性鉴定或工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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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岩石采取说明书

　　岩石编号：
岩石名称：
采取地点：
采取方法：
采取日期：
采取人姓名：

９０２

犃犙１０４５—２００７



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工业分析报告表格式

鉴定试样
编号

工　业　分　析
水分
犕ａｄ

灰分
犃ａｄ

挥发分
犞ａｄ 犞ｄａｆ

备　注

　　负责人： 审核人： 分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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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煤尘爆炸性鉴定原始记录格式

鉴定试样编号 鉴定日期 鉴定人员
年　　月　　日

试验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火焰长度，ｍｍ
试验次数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火焰长度，ｍｍ

混合
粉尘
岩粉
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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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附录）

实验室煤尘爆炸性鉴定报告表

供样单位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鉴定
试样
编号

煤样
编号

采样地
点及煤
层名称

工业分析，％
水分
％
犕ａｄ

灰分
％
犃ａｄ

挥发分
％

犞ａｄ 犞ｄａｆ

火焰长度
ｍｍ

抑制煤
尘爆炸
最低岩
粉量
％

鉴定
结论

　　鉴定单位（盖章）： 负责人： 审核人： 鉴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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